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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 

 

有關：提交「國歌法的本地立法工作」意見事宜 

 

支持本地立法實施國歌法：國歌法去年十月一日於全國實施後，

人大常委通過決定，將國歌法納入「基本法」附件三，香港特別行政

區政府會透過本地立法實施國歌法，並草擬「國歌條例草案」，開展

諮詢工作。 

 

國歌是憲法規定的國家象徵和標誌，具弘揚國家精神、凝聚國家

力量的重要作用。國歌法第一條條文列明，制定國歌法是為了維護國

歌的尊嚴，規範國歌的奏唱、播放和使用，以增強公民的國家觀念，

弘揚愛國主義。第三條列明國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，一

切公民和組織都應當尊重國歌和維護國歌的尊嚴。第七條規定奏唱國

歌時，在場人員應當肅立，舉止莊重，不得有不尊重國歌的行為。第

十一條列明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，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義教

育的重要內容，組織學生學唱國歌，教育學生瞭解國歌的歷史和精神

內涵、遵守國歌奏唱禮儀。 

 

在現時香港與內地的矛盾及社會極度分化撕裂的氛圍下，國歌法

本地立法工作必然有不少爭議。有人擔憂立法會箝制香港所享有的自

由，亦有人擔心若國歌列入中小學教育，將國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及

組織學生唱國歌，會成為「洗腦」國教翻版。 

 

作為教育界其中一員，支持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，中小學須教學

生唱國歌，讓學生了解國歌的歷史和精神，遵守國歌奏唱禮儀。事實

上，香港人對國歌的認同感極低。在港英殖民地年代，普羅市民對國

歌的認識，只限於電視台深夜收台時，播出英女皇硬照及英國國歌。

學校教唱英國國歌亦只限於官立學校，絕大部份學校都不會教唱，更

談不上藉教唱國歌培養國民身份認同及歸屬感。當年大部份港人對英

國國歌的認識，只停留於「個個揸住個兜」的二次創作，不認為惡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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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國歌有任何不敬。 

 

回歸初期，特區政府亦只會於國慶日或回歸紀念日等特定日子，

方會奏唱國歌。直至二零零四年十月，特區政府製作「心繫家國」宣

傳短片，於新聞時段前播放國歌，「義勇軍進行曲」開始走進普羅市

民的日常生活，到現在只要響起國歌前奏音樂，大部份港人都可以跟

隨旋律啍唱「起來、不願做奴隸的人們……」。不過對國歌背後的抗

日歷史及精神內涵，相信絕大部份港人都不甚瞭解，遑論遵守國歌奏

唱禮儀。 

 

在學校層面，現時中小學沒有獨立國歌課程，只有指引及於其他

學科簡述。小學常識科課程指引中，在小學第一學習階段，即小一至

小三的課程，有「我的祖國:國旗、國徽、國歌、首都、重要城市及

一些重要國家日子」的內容。至於初中音樂和中史科，會教唱國歌及

簡介國歌背景。部份中小學在開學日或畢業典禮，會升國旗及唱國

歌。教育局的網頁中，「認識國旗、國歌及區旗」篇章有介紹國歌的

由來、歌詞及樂曲特點。惟篇章只簡略提到「舉行升旗儀式時，在國

旗升起過程中，參加者應面向國旗肅立致敬，並可奏國歌或唱國歌」。

簡單的課程指引及教育局的篇章，只是蜻蜓點水，不足以令學生了解

到國歌對一個國家及民族的重要性，亦沒有提到在公眾場合唱奏國歌

時的禮儀。由此亦解釋到為何近年有青少年於某些場合，出現不尊重

國歌、噓國歌或做出不雅手勢等令人尷尬場面的原因。 

 

基於現時中小學生及青少年對國歌的認識，只流於特定日子唱國

歌及基本指引，加強中小學國歌教育是無可厚非。對於有人擔心加強

國歌教育等於「洗腦」，是杞人憂天的想法。作為中國人，懂得唱國

歌，認識國歌的歷史背景，是應有之義，加強國歌教育只是從教育層

面加深學生對國歌的精神內涵及歷史背景的認識，提升國家觀念及民

族意識，從小教導國歌與國旗是國家的象徵，必須尊重，從而令學生

及青少年在奏唱國歌時，自覺地保持應有的莊重禮儀，絕非強行「洗

腦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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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白到香港與內地於制度及實際環境有差異，立法明文要求制定

國歌課程內容，未必適合本港情況。加上國歌法是涉及國家觀念的議

題，無可避免面對政治化衝擊。是否強制將國歌教育納入中小學課

程，會否開了法律規範課程的先例，仍有討論的空間。建議當局應從

教育政策層面著手，制定清晰及具彈性的執行指引，讓學校跟從。 

 

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疑問及查詢，懇請致電 9732 9455 與本人直

接聯絡。謝謝！ 

 

此致 

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秘書處 

政制事務委員會秘書 

 

大埔區家長教師會聯會 

第十一屆理事會 

會長：何主平 謹啟 

 

二零一八年四月十九日 


